
行
业
研
究

行
业
动
态
跟
踪

证
券
研
究
报
告

医药生物
2024年 07月 24日

诚信专业 发现价值 1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声明

医药生物
DRG2.0版本的 3点边际变化

投资要点：

事件：2024/7/23，国家医保局发布《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 2.0版分组

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，我们认为有三点边际变化值得注意：

 病种分组更为合理，DRG更细化，DIP更简化

相比 1.0版本，2.0版本 DRG的核心疾病诊断相关组（ADRG）从 376组升

级至 409组，DIP病种库核心病种从 11553组降至 9520组，结构优化，由
于相关手术操作形成的新增病种达 1100个。

 强调特例单议、除外支付机制，创新药耗支付环境更为友好

《通知》提出，对住院时间长、医疗费用高、新药耗新技术使用、复杂危
重症或多学科联合诊疗等不适合按 DRG/DIP 标准支付的病例，医疗机构可

自主申报特例单议，特例单议数量原则上为 DRG出院总病例的 5%或 DIP
出院总病例的 5‰以内。对符合条件的新药耗新技术在应用初期按项目付费

或以权重（点数）加成等方式予以支持，后期积累足够数据后再纳入
DRG/DIP付费。

 强调提高医保基金结算效率，医疗机构资金压力减轻，上下游账期均

有望改善

《通知》提出，各地要确保次年 6月底前全面完成清算。要按协议落实“结

余留用、合理超支分担”机制，确保约定的预算全部用于结算清算。进一
步提升结算效率，原则上费用结算时间自申报截止次日起不超过 30个工作

日，医疗机构不得将 DRG/DIP病组（病种）支付标准作为限额对医务人员
进行考核或与绩效分配指标挂钩。

鼓励通过基金预付缓解医疗机构资金压力，鼓励向定点医疗机构预付 1 个
月左右的预付金，基金预付要向与医保有长期合作、管理规范、信用良好

以及在医保政策落地、发动居民参保、协助打击欺诈骗保、全面采集上报
药品耗材追溯码等方面表现较好的机构倾斜。全面清理 2023年以前按照协

议约定应付未付的医保基金（含居民医保大病保险等）。

 整体而言，2.0版本呈现出科学、合理的迭代趋势，分组更为合理，重
视支付方式改革对新药新技术合理应用的重要意义，重视医保结算效率对

产业链全参与环节资金周转的影响，支付方式改革的可预期性进一步加强。

 投资建议

建议关注支付环境有望改善的创新药械板块，以及资金周转有望改善的流

通板块，如上海医药、国药股份、国药一致等。

 风险提示

政策落地进度不及预期风险

强于大市（维持评级）

一年内行业相对大盘走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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